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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
———兼与消极论的答谈

孙道萃
(中国政法大学

 

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要: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

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 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

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 “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

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

应。 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

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

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 “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

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

展动态。 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
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

实现衔接与契合。 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 而且,遵循功

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主体方面的先行立法之做法的引领下,应分阶段、类型化、动
态化厘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使其在法律拟制的路径上可以继续延续和拓展。 在人工智能的刑法主

体地位得以澄清下,有必要接受智能主体可以享有一定的新兴权利之现实情状,但应具体地确证权利类

型等具体内容。 在现阶段的技术代际之策动下,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与范围目前是限制性的,无法采取

与“人”对等的保护策略,保护方式也应有别。 这种“降维”保护有其现实合理性,通过积极制度设计与

规则配置,能够最大限度策应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更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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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竟的知识颠覆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增速,使目前仍被认为是“人造物”的“智能主体”①(智能机器人、人工

智能体等,下同),因(日益 / 高度接近)“类人”的智能程度与行动能力等,开始被贴上“主体”的新标签,
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开始遭受双面震荡:人继续作为“造物主”,人的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发展均受

益;但也严重冲击人的主体性地位、能力、道德伦理,制约人的主体性发展。 这种辩证观察显示了智能

主体的到来及其地位的升级,既是人的主体性之延续,也加速销蚀人的主体性地位。 在这场拉锯战中,
人的主体价值观显现出陷入悖论的迹象。 “人”与“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之争是隐性效应,并且会弱

化“人创制法律”的认识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以及法律制度。
目前,理论上关于智能主体的法律身份与地位的看法不一。 实践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声音:应用中

的智能机器人以及更高级的智能主体,应被认为是像“人”的法律主体,并以此构建智能主体格局下的

主体范式、关系范式、权利话语体系。 但这种前瞻性的“建构”,也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1] 。 不仅暗

示所谓“智能主体”必然缺乏道德主体资格,也使智能主体通过法律设立的权利“形同虚设”或无法真

正行使。 毕竟智能主体是“人造物”,具有鲜明的“工具属性”,是为保护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非真正

的法律主体权利,与人的主体性本质与要求完全相斥。 智能主体能否成为“(类)人”? 关键在于确认

“(类)人性”(人的社会现实性、历史文化本性等)。 这是智能主体法律地位之“难题”的核心和实质。
甚至智能技术的“工具性意义”与“机器人是否会威胁或代替人类”的主体性危机相比,是更实际与真

实的当下担忧。 但消极论脱离真实的诉求。 最新的探索已走在前面②。
理论观望还在持续中,但智能技术引发的“人类主体性危机”已悄然蜕变和加剧,甚至将成为人类

社会最大的“人造危机”。 当代法律体系、特别是刑法体系,正面临已经迫近的根本性制度危机。 目

前,关于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问题,主要分为消极论和积极论,两方纷争不止,但未能提出面向未来的

建设性方案;关于智能主体的权利问题,则疏于讨论,导致研究深度与广度不足。 应当从理论与现实层

面,对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课题进行回顾、反思并再构。 这不仅关系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刑法的历史定

位,也关系当代刑法的生死存亡与功能发挥。 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刑法的前沿问题研究,应容忍必要

的学术“想象力”,以此稀释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法律的偏一风险,进而推动人工智能刑法理论研究趋

于理性与可行。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动畅想“人工智能刑法学”也是有依据和意义的前沿探索③。 基

于此,对于人工智能的刑法主体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归结,不宜完全只停留于实定法的既定框

架,而需植入必要的前瞻性,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开启积极的建构性研究。

二、消极论:解析与回应

(一)消极论的主要事由与解构

1. 消极论的主要事由

在法理上,智能主体的法律人格问题颇具争议。 在民法领域,也存在不同看法[2] 。 客体说包括产

品责任说、类推适用动物说等。 主体说包括代理说、电子人格说等。 折中说认为,智能主体的民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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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智能主体是现实功能主义立场下的称谓,智能机器人及产品等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称谓。 但此不做区分。 在现阶段,对智能主体诸问题

的前瞻讨论,不免仍然需要借助现行刑法话语体系,如刑事责任能力等概念。
国际社会对于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呈现为松绑的积极姿态与做法,并体现在立法与实践方面。

 

参见:孙道萃《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反思与理论迭进》(《学术界》,2021 年第 12 期第 6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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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工类‘人格’”,属于物的范畴,是权利客体,而非民事主体。 在智能技术与智能主体迅猛发展,
智能程度不断递增等情况下,客体说具有显著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其滞后性会逐渐显现。 主体说

的立场较为激进,但未能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尚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 折中说所指的“人工

类‘人格’”,虽提及“人”的主体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人造性”,结论实质上是“物”,而非独立的法律人

格体。 按此逻辑,AI
 

不存在法律主体的逻辑问题。 这些看法对刑法领域的理解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目前,刑法领域的消极论主要表现为:(1)全面消极论。 人工智能缺乏对外在行为及其社会属性

的认识、规范评价意义上的意志自由、理解并遵从法规范的能力、对不法的认识可能性与抵制意志,不
能按照法人进行类比[3] 。 (2)刑法对象论。 人工智能具有绝对的客体性。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

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4] 。 按照塞尔“中文房间模型”认
知理论,人工智能不具备刑法意义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应当视为犯罪工具或犯罪对象[5] 。 (3)刑
事主体资格条件的缺乏论。 根本不可能在认知、意识、情感方面设计与人类相媲美的具有人类心智的

人工智能主体,更不能实施犯罪与承担刑罚,不是适格的受罚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④。 (4)非法定主体

论。 人工智能是高级工具,无法被赋予“权利义务统一性”,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辨认、控制能力,不能

实现报应、预防等目的。 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或单位[6] 。
2. 消极论的解构

消极立场的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现行刑法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及其专属性、不替代性、
不可动摇性、天然的法定性等牢不可摧。 (1)意志自由的缺失与刑事责任能力不匹配。 从生物学看,
人的刑事主体地位的形成,是建立在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之上。 前者是哲学层面的人的意

志自由决定,后者是规范层面的行动自由,共同决定是否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但讨论智能主体的意志

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面临尴尬的技术局限、语境受限以及规范缺失等问题。 智能主体的意识、意思或

者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等问题,与人的主观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 和法人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

很大。 智能主体暂时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上的行为认识与控制要素的自主性,不具有人的目的理性所

支配的可答责基础,欠缺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本质要素。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无法以“人类中心主义”
的逻辑来讨论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 (2)行为理论的不对等。 行为是最基础的要素,是刑法评价

的直接对象。 智能主体的行为,是在其相应的意识、意思以及能力的作用下,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并应

对该行为负责。 只是相比于人类的行为逻辑以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智能主体的实行行为表现为“算
法”及其运行的新情状,二者有明显差异。 (3)与刑事制裁不吻合。 智能主体不能直接适用目前刑法

规定的刑罚措施。 而确认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首要目的是追究刑事责任。 与之相适应的刑事制裁措

施尚处阙如,容易使该目的落空。 智能主体缺乏“类人”的可罚性特质,使其不能成为刑法主体。 (4)
与基本理论不对恰。 智能主体目前不是法定的刑法主体类型。 即使确认智能主体的身份,但由于理论

体系等未能及时更新或无法同步确立,必然会出现深度的理论对冲。 (5)定罪和量刑的紊乱。 按照现

行刑法规定,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很多规定无法适用于智能主体,既使定罪的对象、依据等内容失效,也
使量刑情节适用等活动无法进行。 例如,对智能主体的归责,目前只能主要考虑损害结果,却模糊人工

智能作为主体的主观恶性与行为时的故意、过失之分,容易导致刑罚圈的恣意扩大与具体刑罚适用的

失当。 (6)法律适用的不对接。 智能主体是否存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等内容尚无法确定,刑罚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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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张镭《人工智能体可罚性辩疑》(《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 82-87 页);叶良芳《人工智能是适格的刑事责任主体吗?》(《环球

法律评论》,2019 年第 4 期 67-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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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难以有效配置;无法或者无需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及其定罪量刑要求,难以体现故意与过失的

区分意义;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亦无法适用,犯罪特殊形态如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等情形,套用在智

能主体上非常生硬。 (7)刑事责任的转嫁性。 肯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则可以独立承担刑事责任。
智能主体与研发者等人类主体相互独立或剥离,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同行为的交错与重叠。 不排除可

能出现智能主体滥用技术优势并转嫁风险给人类个体,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消解

1. “人造物”观与工具思维的叠加

消极论遵循“人类中心主义”思维。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哲学立场。 核心内

容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最终为人的利益服务[7] 。 在自然人、自
然人集合体等组成法律主体格局下,智能主体缺乏“人的生命属性”,无法与“法人”直接类比,智能主

体尚不足以取得独立的法律地位。 从“人造物”的主客体关系看,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无法改变作为

人类劳动创造的“技术客体”,主张是“物”有其客观理由。 由此,基于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
“物”的角色才是智能主体进入法律规范的身份,是与法律交互的前提。 这反映人类的“创制”地位对

界定智能主体的“映射”效应,“工具属性”使智能主体无法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 但是,法律主体及其

范围呈扩张趋势。 故,积极说才是应然选择。 可以参照“法人”之做法,有限度地运用“法律拟制”之立

法技术,赋予智能主体的法律能力与地位并无法律技术障碍。
2. 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化的“加持”
从绝对到相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认识观与实践观的理性迭进[8] 。 完全按照人类逻辑消极看

待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免存在认识论上的误区。 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法学基本教义提

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9] 。 在人类中心主义导向下,不仅否定当前

讨论智能主体刑法地位问题的真实性与必要性,也对智能主体这一元问题提出根本性的质疑。 在方法

论上,当前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之判断,套用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逻辑,用“符合人类的法律主体

判断标准”而非智能时代的特有逻辑来判断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 这在认识论上隐藏立场失当

的隐忧:根据人应当具备的认知、道德、意思等具体理性能力与特质为内容所形成的判定标准体系,对
智能主体进行实质与形式的双重“匹配”,是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认识”。 可以“顺理成章”推导出

智能主体缺乏生命价值、生命脆弱、感知痛苦等人的具体特质,与人类应当具备的一些判定标准体系

“绝缘”,故不能作为法律主体。 对于智能主体法律地位的判断,应当以算法、深度学习等要素为基础,
根据智能社会对法律人格判定的专属标准体系,设定独立于“人”的具体特质加以判断。 只有建立既

不完全脱离人类的现有法律体系,但又符合智能时代的特定发展需要的“判断规则”,才能在过程与结

论上,更恰当地对智能主体法律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3. 对否定论的审正

针对消极论的质疑与担忧,应当澄清以下问题:(1)作为智能主体存在基础的道德伦理正在形成。
人的生理性与社会性,共同决定“人之为人”。 人的社会性表现为社会规则担当起维系社会发展的重

任,同时以道德伦理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智能主体是否具有道德伦理,是决定其法律属性与刑法地位

的前提与基础,并与自然人的关系、法律属性、法律制度等相互映照。 目前对于智能主体的道德伦理问

题更多的是担忧。 特别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下,套用人类建立的规则体系,几乎没有肯定智能

主体拥有道德伦理的空间。 然而,从国际社会的动态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看,对智能技术伦理的讨

论更趋于乐观,也形成一些共识和积极成果。 逐步建立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规则体系并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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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为确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预留制度空间。 (2)法律主体的历史变迁规律。 智能主体已然不

同于普通机器,存在赋予其法律人格的正当化依据。 将没有生命体的智能主体,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技

术可能性和现实需求,不会实质性地背离法学基础理论。 超越程序设计与编制范围,基于独立的独立

意志进行活动的智能主体完全可能出现,使其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并成为法律主体。 这是对“人”的
概念的增补而非致命的冲击。 法律中“人”的概念并非僵化不变。 立法上赋予智能法律人格与权利义

务并非完全不可能。 世界范围内已有先行的立法活动。 (3)法律拟制的刑法功能与意义。 从法律发

展的规律看,法律是以人类为规制对象。 经过长期实践与发展后,天然地不适用于人工智能。 目前,人
工智能不具备也无法模拟人的全部行为与活动。 将智能主体拟制为法律主体,直接降低人的主体性地

位,也可能使“人造物”的概念出现异化。 但从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形成逻辑,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历史

规律与法律逻辑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算法规则的发达,以及高度智能化的特征等因素,智能

技术的理性延伸具备相应前提,并会赋予行动能力的基础。 完全寄希望于既有法律主体规定的有效

性,显然是偏于保守。 法律拟制可以依法赋予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与刑法中的法人无异。 而且,法律

拟制的方式具有人的可控性特征,使人对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预设与调整处于安全的状态。 (4)功
利主义的司法意义延展。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问题,是由新兴犯罪态势客观催生的,而不是纯粹主观

臆测的猜想。 为了确保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的正常运行,有效规制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过程中形成的刑

事风险,应从根本上谋求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从功利主义的现实角度看,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阙如是

当前困扰的首要症结。 对智能主体刑法地位予以清晰界定,从源头上回答智能主体是否可以独立实施

犯罪行为,从功能上明确智能主体是否可以承担刑事责任,这才是理性的风险控制观。

三、积极论:匡正与立基

积极接纳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是新的供需关系所使,关切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⑤。 在功

利主义的引导下,通过立法逐步确认智能主体刑法地位具有可行性基础与现实必要性。
(一)积极论的主要情状与展开

1. 积极论的几种样态

理论上形成以下看法:(1)完全积极论。 与现有刑事责任主体的差别、无法证成“强智能机器人不

具有自由意志”、处罚上的不能、确立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引发的推卸刑事责任等不成立。
强智能机器人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刑法主体⑥。 (2)相对积极论。 智能代理可以成为道德代

理。 人工智能具备法律人格是成为犯罪主体的基本条件,可以通过智能代理获得犯罪主体资格的条

件。 而且,人工智能具有可罚性⑦。 (3)一般积极论。 弱人工智能引起刑法质变的可能性仍然抽象。
如若无法引起刑法的突变,“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极可能是伪命题。 只有假想的超级人工智能,才可

能导致刑法发生突变。 但突变后的刑法,显然已不再是当下的刑法[10] 。 (4)功能发展论。 人工智能的

“人格化”具有方法论依据、智能性的本质要素、法理基础等。 人工智能作为“人”会冲击传统刑法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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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这里暂不深究“人之为人”“人是世界主体”等哲学问题及其旷世纠葛,侧重从法律上探讨现实可能性。
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法商研究》,2018 年第 1 期 3-11 页);刘宪权《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否定说的回应》(《法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 113-121 页);刘宪权《智能机器人工具属性之法哲学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5
期 2034 页)。
参见:彭文华:《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现代法学》,2019 年第 5 期 135-151 页);彭文华《自由意志、道德代理与智能代理———兼论人工智

能犯罪主体资格之生成》(《法学》,2019 年第 10 期 18-33 页);[英]拉塞·夸尔克、王德政《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刑事可罚性》(《中州学刊》,
2020 年第 10 期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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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但有助于解决智能主体实施的“犯罪”及其疑难社会问题[11] 。
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一定的认识观修正后,积极论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明确智能时代的犯

罪诸问题。 智能时代新型犯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主要以智能“工具型”“对象型”犯罪为主。 智能时

代的犯罪形态仍在发展,犯罪类型等基本问题尚不确定,影响对刑事责任的理解与认定。 传统犯罪形

态与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不尽相同。 智能主体与现行刑法主体的实质差异是其缩影。 明确智能主体

的刑法地位,有助于认识和界定智能时代的犯罪这一前提问题,也对解决好刑事责任、刑罚等问题有积

极意义。 (2)可以解决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之客观问题。 目前,利用智能技术应用平台实施新型犯罪

已经浮出水面[12] ,也包括针对智能主体的犯罪与智能主体自主实施犯罪的情况。 一律直接借助现行

法律规定或理论体系的规制未必有效和可行。 例如,在智能驾驶情形中,出现是否存在真正的驾驶主

体、驾驶主体究竟是人还是智能系统以及背后的制造者等问题。 发生了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后,涉嫌产

品犯罪、公共安全犯罪、重大监督过失犯罪,甚至故意犯罪等犯罪。 传统犯罪规定不足以解决智能驾驶

过程中的新型犯罪问题。 而明确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3)有助于智能主体与

“人”的责任分担。 智能主体的刑事责任,与“人”(研发者、设计者、经销者、所有者、使用者等)的责任

分担相关。 完全由“人”来承担替代责任显然不可取。 不同智能程度的智能主体,其与人“共同”犯罪

的主次关系变得复杂。 合理确定智能主体的身份与地位是前提。
2. 积极论的规范分解

在积极论的前提下,对智能时代的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等规范要素,应当采取更“包容”的接

纳态度,与智能程度、算法发展等积极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夯实积极论的成立基础与有益条件。 为此,
应阐明人工智能与现行刑法之间的融合度。 (1)意志自由的有无问题。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主要表现

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意志并实施行为。 而其刑法学意义是指犯罪主体是在所有因素的综合下,仍可以

自主地决定是否实施犯罪行为。 意志自由是刑法主体的必备要素。 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工具属

性”的语境,智能主体是人实施犯罪的新工具或方法,没有可以和人对等的“意志自由”,也就没有作为

法律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基础。 但是,这种理解是狭隘的:一是忽视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程

度的升级,可能出现完全智能的主体。 从理论看,智能主体在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上,可能接近甚至超

越人类水平,完全可能成为犯罪的主体,直接造成社会危害结果。 二是简单固化智能主体的刑事风险,
仅限于“人的滥用风险”,而忽视其他刑事风险类型。 这是“工具属性”思维左右智能犯罪类型认识的

具体反映。 在初期阶段,由于算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应用功能较为单一,仍属于“工具”的范畴,与传

统的“产品”无异;在深度应用阶段,可能持续挑战人类社会的认知底线,自主性迅速增量;在完全独立

应用阶段,智能主体的地位趋于巩固,所带来的颠覆性后果完全超出现有法律的约束能力。 因此,讨论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应秉持发展性、阶段性的持续性修正理念。 三是智能技术的“算法”规则及其运

行是以“智能化”为本质特征,而智能技术的应用是为了“解放人的劳动力”。 “工具属性”与“智能属

性”之间的博弈关系,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倾斜于后者的趋势显而易见。 完全否定智能主体的“自主

性”及其“意志自由”,从技术本身、应用范围、应用目的以及实际情况等方面看,都难以成立。 (2)刑事

责任能力及其判断。 目前,人作为刑法主体所必需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要素,是否可以“等值”输入到

智能主体内,作为评价刑法主体资格的核心要件备受争议。 刑事责任能力包括犯罪能力和承担刑事责

任能力,具体由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所组成。 智能主体由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不是具有生物学意义

上的生命体。 然而,智能技术的发展,会使智能主体无限接近“人”;与动物相比,智能主体具有辨认能

力与控制能力;与普通机器人相比,智能主体可能超越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产生自主的意识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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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属性上,可以将智能主体定位为经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的,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产生自主意识和

意志的不具有生命体的“人工人”。 如今,单纯将智能主体看成是“执行强制指令而无法独立作出判断

的计算工具或编程”已不合时宜。 为了使军用机器人比人类更具有人性,应当在机器人系统中设计

“人工良心”,并公开征求机器人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13] 。 不仅可以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智能主体道德

伦理体系,也可以基于智能程度和算法系统等能力条件,形成独立的思考与行动系统。 (3)智能化程

度与智能主体的类型划分。 决定智能主体地位及其能力的首要因素是智能程度,可以根据智能程度来

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程度。 基于“行为与责任能力的同时性”原则,在方法论上可以将人工智能的智能

化程度作为衡量“刑事责任年龄”的指标依据,判断人工智能体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例如,智能水

平分为很低、较高、很高,可以分别比拟自然人的完全无刑事责任、相对有刑事责任、完全有刑事责任的

情形。 间歇性系统异常或中病毒的人工智能体,可以按照类比精神病人或醉酒的人[14] 。 这种看法有

其合理性。 根据智能程度确定智能主体的类型以及刑事责任范围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 据此,可以

对不同智能阶段的智能主体,有区别地施以具体的刑罚。 但前提是攻克技术难题,制定具有共识性、正
当性的判断标准。 目前,主要依靠研发者、设计者等“外部主体”,根据政策与现实情况,设计具有操作

性的标准。 但最终应当通过立法规定或发布司法解释,建立法定化、公开化、统一化的规范判断标准体

系。 (4)算法作为核心能力的自主优化升级。 算法是智能技术获得优势地位的基础,算法规则、伦理

以及运行过程等,是智能主体的“(数字)大脑”。 目前,智能技术应用的认识论基础是“可计算化的认

知”。 它最终可以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方式,对人脑功能予以“完全仿真”模拟。 从现行法理看,通过

法律拟制智能“电子人”的主体地位,必须同时对智能算法的设计原理、与人(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的

互动模式,以及决策的自主程度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分类,并基于应用场景等的需要,完善算法的

规则设计,才能具备可操作性。
(二)功利主义的功能演绎

1. “电子人”诸说与“去人类中心化”动向
 

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主动性,是已非完全受人支配的行为客体,应当设定为法律上的“电子

人” [15] 。 人工智能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客观存在,财产性而非工具性是其本质。 应当以财产性人格为

基础,将人工智能拟制为电子法人,解决责任分配问题[16] 。 在智能技术迅猛应用下,这些折中的积极

论有相当的“分量”。
“电子人”等积极看法,肯定了智能主体的法律人格及其主体性能力,以满足实际需要。 按照功利

主义对现实合理性的侧重,应当合理地
 

“去人类中心”的绝对标准,考虑将法律标准“等值”摄入,并遵

循智能时代的规律与本质,以便更理性地看待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 也即:(1)从法理看,法律主体与

法律关系、权利主体、义务承担者以及法律行为的对象,都有非常直接的内在关系。 按照人类中心主义

的立场,人类及个体的生理要素、意识能力和独立意志的心理要素、独立的社会角色的社会要素等,都
是法律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智能主体暂时仍无法具备传统法律主体地位所需的

基本条件;反而,“工具属性”更容易得出“物”的界定立场。 然而,“人造物”等看法,脱离“主客分离”
的主体识别规则,实质混淆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之概念。 人工智能产品目前可以认为是人类创造的

产物,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或标的。 但是,智能主体未来可以是独立的法律主体。 (2)仅从生物学角度

否认智能主体的法律人格之逻辑似乎成立,但不能过度放大。 立法者通过“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赋
予“法人”相应的刑法主体地位。 相比之下,虽然临界点并未到来,但是随着智能主体的智能程度、自
主性意识等不断提升,“传统法律主体格局”及其规范意义也不免会逐渐出现失效或失灵等现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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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发展性的思维审视“人造物”语境,将智能机器人作为独立的主体,可以形成自然人、法人(单
位)、智能机器人的并列格局,有助于拓宽法律主体的内涵。 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人类主体地位及

其标准等问题进行“去中心化”的必然反映,也是社会主体地位及其法律体系根据社会时代变化而调

试的正确做法。
2. 功利主义与法律拟制的契合

对于机器人的不道德行为,只有在具备“人工道德”的前提下,才可以被非难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

技术过渡期,“人类中心主义”与智能主体的道德体系有所“对冲”。 参照人类法律体系的基本逻辑,对智

能主体法律地位进行评判,主要涉及如何看待智能主体的道德伦理、智能主体与自然人的关系等新问题。
当智能主体能够且应当拥有道德时,便存在可谴责的社会伦理基础,才能对其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规范上

的非难。 赋予智能主体道德伦理能力的前提是其可以在“拟人”的道德判断情境中,作出与人类实质相似

的决策过程,并会作出合法的行动。 应当采用智能时代应有的思维与逻辑以及道德伦理等一般性社会关

系准则与规范,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对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作出相适应的“等值”评判。 高度模拟的情

景不是完全的“人类”场景,而是由法律拟制而成并具有法律意义的智能伦理体系。
尝试肯定或承认智能主体专属的道德伦理问题有显著的意义,将赋予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

人,拥有判断某种行为正当与否的基本标准及准则。 而且,确认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助于解决智能

主体与研发者、设计者之间的责任分配等问题。 此乃功利主义的思考逻辑。 在法律责任方面,欧盟赋

予某些智能机器人以法律人格或“电子人格”,可以享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追究法律责任。 但

是,如若单纯为了解释智能主体的行为效力和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便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这种遵循功

利主义的做法,也未必具有目的的正当性。 即便立法创设“电子人”,而算法规则、人工语言等相关技

术无法跟进,“电子人”仍无法理解按照以人类方式表述的法律规则。 对于这些困难和疑问,需要技术

层面提供支持。
(三)立法动向与启示

1. 实践先行的参照意义

实际上,对于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域外与我国当前不乏一些先行的积极做法。 (1)2016 年 5 月

与 10 月,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先后发布《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

告草案》⑧《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认为,智能机器人已经开始具有自主性和认知特征,具有从经历

中学习并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的能力,可能实施侵害行为,须要承担法律责任。 应当制定新的规则,人工

智能主体应适用“电子人格”身份。 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动议并要求,将最

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定位为“电子人”,赋予其“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建议对智能自动化机器人进行身

份登记,以便为其纳税、缴费、领取养老金的资金账号。 (2)2016
 

年,Google 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

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相撞而发生事故。 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表示,关于交通

事故责任的认定,谷歌驾驶系统可以被视为“司机”。 (3)《合伦理设计: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最大

化人类福祉的愿景(草案)》[国际标准化组织(IEEE)]指出,如果 AI 依靠人类的交互,实现新内容或

发明创造,使用 AI 的人应当是作者或发明者。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与未借助 AI 进行的创作和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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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该报告第
 

50( f)项建议:“从长远来看要创设机器人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至少最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人可以被确认为享有电子人

(electronic
 

persons)的法律地位,有责任弥补自己所造成的任何损害,并且可能在机器人做出自主决策或以其他方式与第三人独立交往的

案件中适用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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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等性[17] 。 (4)2017
 

年,百度和博世共同开发一款自动驾驶汽车。 交警认为该车的试驾涉嫌“违
规驾驶” [18] 。 (5)2017

 

年,沙特阿拉伯对机器人“索菲亚”授予“公民”身份,并向“她”发放护照。
2. 法律功利主义的立法导向

边沁认为,全部道德体系,整个立法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唯一的基础上:关于痛苦和快乐的知

识。 快乐和痛苦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清晰观念的唯一基础[19] 。 这是法律功利主义的核心旨趣。 功利

主义按照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

难任何一项行动。 无论什么行动,其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20] 。 法律是有

目的性的活动,立法是为了实现立法者的既定目标。 边沁明确将法律作为实现功利主义的工具。
“对于主权者,他在采纳法律过程中所考虑的目的,或外在动机,基于功利原则,仅仅是社会的最大

福利” [21] 。 刑法立法必须遵循功利主义,在犯罪、刑事责任以及刑罚之间,寻求最优组合、最佳配置

与最高效益。 “政府的业务在于通过赏罚来促进社会幸福。 由罚构成的那部分政府业务尤其是刑

法的主题” [22] 。 促进人类的最大幸福,需从立法入手,尤其是需从刑法入手。
功利主义是关于法律制定的重要思想。 为了达到通过立法增进人类幸福的目的,立法者应当

运用道德算术,计算苦与乐,使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融入功利主义的元素。 而针对立法草案规定的

苦与乐的立法计算[23] ,功利主义之于法律,最直接的启示意义与实践逻辑,便在于为立法者是否以

及如何立法提供最重要的“权衡之术”。 不仅包括价值取舍层面,也涉及立法技术的最优化标准。
可以归纳其最核心的立法指导逻辑为功利主义应作为一项原则性、概括性、框架性的观念,引导立

法者更主动、积极地通过立法满足变革需求。 从方法论看,解决智能主体刑法地位问题,相对温和

的措施是立足现有法律体系,激活扩张解释的司法张力;而相对激进的措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直

接加以确认或规定。 应当以智能技术为基本前提,以智能应用为分析基础,对不同智能程度的智能

主体予以类型化考虑,充分兼顾身份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功能的现实性与前瞻性、价值的法定性与

拟定性。 分阶段、有层次、类型化地确认或规定不同智能程度的智能主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应用情

形、不同行为环境下的刑法主体属性及其能力。
3. 立法建言

在现阶段,可以考虑暂时将智能主体视为限制性的法律主体。 既承认具有人的智慧特质之工

具属性,又强调是可以做出独立意思表示的特殊法律主体。 进言之,高度智能化的主体,虽具有工

具属性的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应享有限制的法律人格,有限地承担法

律责任。 对智能主体拟制的法律能力虽作了一定的限制,但与自然人或公司等法律拟制的人格不

同。 分阶段思维既不需要全面突破现行法律规定,又同时可以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处于不同

智能程度的智能主体,其与“人”(研发者、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销售者、改造者等)的关系也是有

所差异的。 例如,在不同的智能驾驶模式中,应对研发者、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销售者、监管者

等主体进行差异化的归责,以妥善解决智能产品责任犯罪、智能驾驶公共安全犯罪等突出问题⑨。
概言之,刑法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主体,可以分为:一是基于“工具属性”关系,智能主体完全是“人”的

新技术工具。 二是“过渡性主体”,指智能主体虽有“工具属性”,也是“自主主体”。 这两者的关系

是动态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三是“拟制主体”与“人”的法律平等地位。 “智能主体”基于法

422

⑨参见:孙道萃《人工智能驾驶的刑法解构与回应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第 2 期第 158-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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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拟制,被确立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法律意义上与“人”是平等的。 四是“新独立主体”,指智能主

体在终极层面获得统治地位,取代“人”并成为未来的唯一“法定主体”。
在功利主义的策动下,现阶段对智能主体刑法地位予以规范性的界定与确认,都处于应然的

“拟制”与“循证”之理性主义阶段,在规范层面尚未形成有效法律文本与适法依据。 但从立法上予

以明确,才能将智能主体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或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才能从根本上对智能时

代的刑事风险予以正面回应。

四、权利论:证成与前瞻

(一)智能主体权利的法理课题

智能主体逐步稳固其法律主体地位,则智能主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必然会提上议程。 有效保障

智能主体的新生权利,是确认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集中体现。
1. 智能主体权利的由来与现状

关于智能主体的“权利”,当前处于“无法律规定”的蛮荒时代。 但智能主体权利问题已出现在

以下领域:(1)人格权[25] 。 运用智能技术收录人的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等利用人格权的客体的行

为,隐藏侵犯人格权的危险,甚至导致人格权保护可能出现空挡。 (2)数据财产。 智能技术的应用

是以信息、数据以及算法等为基础的。 但数据、信息的法律性质尚不确定,数据作为权利对象或权

利内容仍是空白。 (3)著作权。 智能创作技术及其应用日益成熟,亟待明确智能主体的著作权利保

护。 智能主体的真正完全独立,将使传统著作权领域的主体格局发生巨变[26] 。 在刑法领域,对强人

工智能的生成物,不乏主张与自然人应当被同等保护[27] 。 (4)生命权利。 国外已经出现机器人伴

侣现象,人类虐待、侵害智能机器人的生命权、人格权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总之,智能主体刑法地位的“替代”过程必然触发智能主体的权利问题,并与

人的权利体系时代相行渐远。 当前,对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权利问题进行保护的制度安排与法律支

持体系明显不够[28] ,讨论的法理基础、规范依据等储备尤为不足。 而“人类中心主义”在该问题上

延伸的“坚硬性”效应仍在蔓延。
2. 作为新兴权利的法理释明

晚近以来,以人为绝对主导核心地位的权利格局开始出现变化。 这就是新兴权利及其保护问

题。 新兴权利的出现乃至泛化,正危及传统权利的基本观念。 其证成标准是同时具备合理性、合法

性与现实性[29] 。 对于新兴权利,其法理的接纳难点在于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重大颠覆。 而法律

技术层面的规范难题在于“如何证成”。 对于正崭露头角的智能主体之权利问题,也面临同样的制

度困境。 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效应。 从现代法理的逻辑看,
法律主体地位与权利配置是正向的关联性或者一致性。 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确认,是决定其权

利问题的最基本前提。 新兴权利的出现及其保护问题,也反过来推动对权利主体资格与能力的法

律确认进程。 对智能主体权利问题的过度绝对化看法不妥。 而且,从当代法律主体的权利发展与

历史演变进程看,权利的内容与形式是发展的,新兴权利与传统权利的类型是交替互进的。 承认并

赋予智能主体相应的权利,既是权利范畴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智能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 智能主体在刑法领域享有权利并作为新型的权利类型,将改写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权利生态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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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否定观点认为,智能主体不是人,不会制造或产生道德问题,无法自行独立作出道德判断,
不能具有权利[30] 。 显然,否定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也就没有权利存在的必要与空间。 “当机器说

出它们的感受和感知经验,而我们相信它们所说的是真的,它们就真正成了有意识的人。 而大多数

道德和法律制度,也是建立在保护意识体的生存和防止意识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的基础上的” [31] 。
从现阶段的智能技术水平及其应用程度看,智能主体可以享有限制性权利。 智能主体的权利具有

立法的拟制性、利他主义属性、功能差异属性,融合了工具性的价值与利他的特性,负有服务人类的

预设功能。 应当根据智能主体的类型与具体功能,采取差别化的权利拟制与保护机制。 “限制性权

利”是由智能主体地位的相对性与限制性决定的,也巩固法律地位与权利赋予之间的内在联系性。
在此观念下,可以赋予智能主体一定的自由权,使其具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但是,与人类的自由权

仍有差别,应当加以限制,使智能主体的权利及行使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刑法保护的原则与路径

当代刑法对智能主体的保护,是对其主体地位与法定权利的“实践认同”。 不能完全参照刑法

对人的保护格局,应当根据权利的类型设定科学的保护措施。
1. 平等保护的异议与匡正

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在智能主体权利的保护原则上仍将继续“角

力”。 也即智能主体与自然人暂且无法对等,也几乎无法获得完全、不受限制、与自然人平等的主体

地位。 智能主体可以拥有受限的权利,在权利形态及保护范围等方面存有差距。 “平等原则”对自

然人与智能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并不奏效。 “平等保护”看似合理,实际因遵循人类的标准来匹配

与设定智能主体的权利保护原则,故而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具体产物。 基于人类的特殊身份

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及其保护逻辑,无法“天然”地适用于智能主体。 即使强行“划上等号”,由于

法律能力等不尽相同,刑法保护的要求不同,是否“对等”人类的标准予以保护,该类比意义很是微

弱。 甚至可以说,“平等原则”实则是一个伪命题。 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智能主体,并非自然人的

财产或单纯的产品。 不应按照人类的标准,对智能主体权利进行“等值”保护。 对其权利形态进行

保护时,应当遵循智能时代的价值观与标准体系,尽量按照智能时代的需求进行专属保护。 当前,
若自然人利益与智能主体利益发生冲突的,原则上应当优先保障人类利益。

2. 权利保障的渐进策略

以技术代际的更迭为前提,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应当是发展性的。 智能主体的刑法保护范围

与方式取决于权利的内容与范围。 在现阶段,可以着重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跳出“人”的思维窠

臼审视智能主体是否具有“类人”的基本权利。 在现阶段,对发展中的智能主体之权利,及其与人的

权利形态之间的关系,既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窠臼,也要导入功利主义的现实考虑。 智能

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体,没有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但可以拥有财产权利[32] 。 实际上,智能主

体是否可以享有生命权的技术难点在于能否按照人的生命体及其特征,界定智能主体的生命形态

及其法律性质、外部载体方式等。 人的生命权与传统的保护思维不再继续有效,那么,需要重新审

定剥夺或侵害智能主体生命的方式、刑事制裁等问题。 智能主体的升级换代,是通过更新程序等方

式,改变(或延长)智能主体的生命;达到使用年限后的重新格式化是结束生命的方式。 技术升级使

智能主体的存续方式更持久。 无论从技术还是智能系统的独立性看,智能主体具有特殊的“生命

权”,以及基于生命权所形成的独立的电子人格、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避免被长时间进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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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劳动权利等。 (2)立足智能时代审视智能主体权利及其保护的特殊性。 尽管在认识智能主体

权利问题上,目前没有先例可供遵循,在知识论上不得不参照“人类”法律立场。 但不能沦为简单的

“类比”或“复制”。 例如,智能主体权利的基本类型数据资源的共享权利、个体数据的专有权利或排

他性权利,以及基于社会功能约束的自由权和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33] 。 立足智能技术、技术应用领

域等因素,设定数据类的权利形态是可取的。 该观点不完全依循“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的权利格

局,是典型的智能时代“专属思维”。 但是,未能根据智能技术应用水平与智能程度、智能主体类型

等,精细化地阐明权利的内容,并设置刑法保护措施。 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不限于数据形态方面。
即使主要肯定智能主体的数据权利,仍需明确数据权利的基础、类型、权限,以及在权利体系中的地

位等相关问题。 (3)现阶段刑法保护的主要策略。 一是权利形态的兼容性。 可以适当比拟“人的权

利”逻辑,为探讨智能主体的权利范围提供思考空间。 例如,生命权等具有高度“人的专属性”,是否

可以“移植”为智能主体的权利形式。 可以结合智能技术、算法运行、应用载体等要素,进行功能的

“等值”判断。 又如,对于智能主体的著作权,目前的应用已经很成熟,可以考虑优先确认。 合理借

鉴“人的权利”逻辑,可以对智能主体的权利范围有更清晰的“前瞻性思考”。 二是权利范围的专属

性。 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与形式具有显著的专属性,包括基于算法运行而生成的一系列专属性数

据权利。 当前,基于数据形成的权利体系是智能主体权利的主要来源与表现形式,但具体类型不断

变化。 智能主体专属的数据权利,不仅与算法等智能因素息息相关,也与研发者、设计者、所有者、
使用者等“人”的(数据)权利相互竟合,不能忽视与人作为权利主体之间的实质界限。 三是权利的

限制性。 智能主体并不必然享有专属于人的权利。 智能主体的权利行使受限,相互冲突时,一般优

先保护人的权利。 四是权利结构的优化。 既包括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程序性权利,如智能主体作为

法律意义上的原告与被害人等。 既要赋予权利内容,也要赋予救济性权利,避免权利处于司法保护

的空白状态。 五是保护措施的完善。 通过立法增加与智能主体权利保护相适应的刑事制裁措施,
或同步修正现有的刑事制裁措施,更好地保护智能主体的权利或权益[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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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ontemporary
 

legal
 

system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criminal
 

law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ubject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At
 

present 
 

the
 

negative
 

theory
 

and
 

the
 

positive
 

theory
 

are
 

in
 

a
 

stalemate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hange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theoretical
 

system.
 

Different
 

degrees
 

of
 

negativism 
 

such
 

as
 

artificial
 

objects  
 

have
 

their
 

merit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urrent
 

criminal
 

legal
 

system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accept
 

them
 

and
 

they
 

carry
 

potential
 

criminal
 

risks.
 

Its
 

logical
 

mechanism
 

is
 

the
 

presupposition
 

effect
 

of
 

excessive
 

release
 

of
 

anthropocentrism.
 

Examining
 

from
 

an
 

anthropocentric
 

standpoint
 

will
 

lead
 

to
 

irreconcilable
 

conclusions 
 

and
 

it
 

also
 

shows
 

the
 

tendency
 

of
 

the
 

tool
 

attribute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o
 

be
 

deeply
 

magnified.
 

However 
 

the
 

above-mentioned
 

negative
 

reasons
 

are
 

not
 

necessarily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es 
 

they
 

are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law
 

of
 

legal
 

subject
 

system 
 

and
 

it
 

will
 

even
 

suppress
 

the
 

autonomous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of
 

criminal
 

law.
 

Different
 

forms
 

of
 

positive
 

theory
 

such
 

as
 

cyborg 
 

are
 

the
 

first
 

to
 

break
 

ou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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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anthropocentrism
 

and
 

its
 

conceptual
 

constraints 
 

and
 

view
 

the
 

interaction
 

and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riminal
 

law
 

fro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es.
 

The
 

accumulation
 

of
 

existing
 

knowledge
 

frameworks
 

and
 

new
 

elements 
 

such
 

as
 

freedom
 

of
 

wil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moral
 

and
 

ethical
 

rules 
 

intelligence
 

level
 

and
 

types
 

of
 

intelligent
 

subjects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pecial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algorithms 
 

mean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develop
 

in
 

the
 

future
 

to
 

achieve
 

cohesion
 

and
 

fit
 

in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This
 

reversal
 

of
 

understanding 
 

which
 

does
 

not
 

really
 

completely
 

deviate
 

from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also
 

provides
 

suppor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Moreover 
 

following
 

the
 

rationale
 

of
 

utilitarianism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series
 

of
 

advanced
 

legisl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s 
 

the
 

criminal
 

status
 

of
 

intelligent
 

subjec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stages 
 

types 
 

and
 

dynamics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and
 

expand
 

on
 

the
 

path
 

of
 

legal
 

fiction.
 

Unde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riminal
 

law 
 

it
 

is
 

necessary
 

to
 

accept
 

the
 

reality
 

that
 

intelligent
 

subjects
 

can
 

enjoy
 

certain
 

emerging
 

rights 
 

but
 

the
 

specific
 

content
 

such
 

as
 

the
 

type
 

of
 

rights
 

should
 

be
 

specifically
 

confirmed.
 

Under
 

the
 

in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technology
 

generation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rights
 

of
 

intelligent
 

subjects
 

are
 

currently
 

limited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adopt
 

a
 

protection
 

strategy
 

equivalent
 

to
 

that
 

of
 

people  
 

and
 

the
 

protection
 

methods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
 

This
 

kind
 

of
 

dimension
 

reduction 
 

protection
 

has
 

its
 

practical
 

rationality.
 

Through
 

active
 

system
 

design
 

and
 

rule
 

configuration 
 

it
 

can
 

coordinate
 

with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s
 

to
 

the
 

greatest
 

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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